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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江津区油溪镇人民政府
关于废止《重庆市江津区油溪镇人民政府关于开展2023年春季动物疫病综合防控行动的
通知》的通知
油溪府发〔2024〕37号

各村（社区）委员会、各有关单位、镇属相关部门：
油溪镇2023年春季动物疫病综合防控已结束，经镇政府研究决定，即日起废止《重庆市江津区油溪镇人民政府关于开展2023年春季动物疫病综合防控行动的通知》（油溪府发〔2023〕15号）文件。

重庆市江津区油溪镇人民政府  
2024年5月30日       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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